
 1 / 7 

股票简称：中远海科          股票代码：002401           编号： 2017-030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

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会议的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一次会议于 2017年 12月 13日在上海市浦东新区沈家弄路 738

号 11 楼会议室以现场加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7 年 12 月 8

日前以电子邮件、传真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公司董事长周群先生召集并主持了本次会议，公司董事蔡惠星、

周晓宇、瞿辉、张河涛、钱志昂出席了现场会议，董事王清华因在外

出差以通讯方式参加了会议。本次会议应参加表决董事七人，实际参

加表决董事七人。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决议 

经全体董事充分审议，会议采用记名投票表决的方式表决了本次

会议的议案，形成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议

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 155,774,201.67 元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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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远海运网络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远网络（北京）有限公司 60%的股权、

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51%的股权、北京数字中远网络技术

服务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中远网络航海科技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收购关联方中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远网络（北京）有限公司

40%的股权、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49%的股权，以及收购

关联方中远资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中远资讯科技有限公

司 40%的股权。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确认意见和独立意见，

保荐机构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

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

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公告》（公告

编号：2017-032）。  

因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周群、蔡惠星、周晓宇回避

了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现金收购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现金收购股权的

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账户全部余额（截至 2017 年

11 月 30日为 71,859,900.55 元）用于以现金方式收购中远网络（北

京）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100%股权、

北京数字中远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中远网络航海科技

有限公司 100%股权、上海中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 40%股权。独立董事

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确认意见和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融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 12 月 14日在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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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募资金用于现金收购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3）。 

因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周群、蔡惠星、周晓宇回避

了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股权

收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

与股权收购相关事项的议案》。为合法、高效地完成公司本次收购相

关工作，董事会同意提请公司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与本

次收购相关事项，授权内容包括但不限于：  

1、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和实施本次收购的具体方案，包括但不限

于确定标的资产范围、交易方案、交易价格、价款支付、资产交割、

过渡期损益、人员安置、债权债务处理等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全部事项；  

2、如相关主管部门要求修订、完善相关方案，根据主管部门的

要求，对本次收购方案进行相应调整（包括但不限于交易价格）。如

国家法律、法规或相关主管部门对上市公司股权收购有新的规定和要

求，根据新规定和要求对本次收购方案进行调整； 

3、签订、修改、补充、递交、呈报、执行与本次收购有关的一

切协议和文件，并督促或协调相关方办理与本次收购有关的国有资产

监管、商务部门审批、工商部门登记，以及相关事项的信息披露、备

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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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根据外商投资、外汇管理等相关规定，办理与本次收购对价

支付相关的结售汇等相关事项； 

5、根据国有资产监管、国有产权交易管理等相关规定，办理国

有产权协议转让等相关事项； 

6、办理与本次收购相关的其他事宜； 

7、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 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四）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贯彻

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

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推进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公司章

程。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性

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

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

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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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董事会同意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条和第十二条进行修改。具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六）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对第五届董事会进行换届，提名蔡惠星先生、夏蔚

先生、周群先生、刘一凡先生、黄坚先生、李国荣为第六届董事会非

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

会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

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计投票制

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七）审议通过《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

案》。董事会同意对第五届董事会进行换届，提名钱志昂先生、王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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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女士、杨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

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

内 容 详 见 公 司 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 在 巨 潮 资 讯 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

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 

按照相关规定，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以上独立董事候选

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可提交股东

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计投票制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 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同意于 2017 年 12 月 29 日召开公司 2017 年第一次临时股

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 年 12 月 14 日在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召开 2017年第

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037）。 

三、备查文件 

1、《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议》及签署页； 

2、《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

确认意见》； 

3、《独立董事关于第五届董事会第三十一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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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意见》； 

4、《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收购股权暨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5、《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使

用超募资金用于现金收购股权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中远海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十二月十四日 


	一、会议的通知、召集及召开情况
	二、会议决议
	（一）审议通过《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以现金方式收购股权的关联交易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155,774,201.67元以现金方式收购关联方中远海运网络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远网络（北京）有限公司60%的股权、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51%的股权、北京数字中远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00%的股权、中远网络航海科技有限公司100%的股权，收购关联方中远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持有的中远网络（北京）有限公司40%的股权、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49%的股权，以及收购关联方中远资讯科技香港有限公司持有的上海中远资讯科技有...
	因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周群、蔡惠星、周晓宇回避了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现金收购股权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超募资金用于现金收购股权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公司使用超募资金账户全部余额（截至2017年11月30日为71,859,900.55元）用于以现金方式收购中远网络（北京）有限公司100%股权、中远网络物流信息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北京数字中远网络技术服务有限公司100%股权、中远网络航海科技有限公司100%股权、上海中远资讯科技有限公司40%股权。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确认意见和独立意见，保荐机构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发表了核查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
	因本议案为关联交易议案，关联董事周群、蔡惠星、周晓宇回避了表决，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审议通过《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与股权收购相关事项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7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7、本授权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12个月内有效。
	本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为贯彻落实全国国有企业党的建设工作会议精神，切实把加强党的领导和完善公司治理统一起来，推进党建工作总体要求纳入国有企业公司章程。根据《公司法》、《上市公司章程指引》等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性文件，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了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本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五）审议通过《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董事会议事规则》第二条和第十二条进行修改。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修改<公司章程>和<董事会议事规则>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4）。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第五届董事会进行换届，提名蔡惠星先生、夏蔚先生、周群先生、刘一凡先生、黄坚先生、李国荣为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
	本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计投票制对非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董事会同意对第五届董事会进行换届，提名钱志昂先生、王清华女士、杨珉先生为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生效。
	上述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已经第五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审核通过。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独立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董事会换届选举的公告》（公告编号：2017-035）。
	按照相关规定，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以上独立董事候选人的任职资格和独立性须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无异议，方可提交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需采取累计投票制对独立董事候选人进行表决。
	（八）审议通过《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于2017年12月29日召开公司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17年12月14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证券时报》披露的《关于召开2017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7-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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